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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年度第三季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附件三) 

製作日期：114年9月5日 

一、 委員組成 

召集人：李委員郁慧 

委  員：林委員瓊嘉、曾委員惟靈 

二、 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 本小組114年度之視察計畫，每季規劃不同視察主題。第一季之視察主題為高齡收容人生活處遇權益維

護，第二季為本所委託加工現況與就業，第三季為收容人於入所後整體醫療處置，第四季為禁見被告基本

權益及生活照護。本報告為114年度第三季為收容人於入所後整體醫療處置。 

(二) 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 本小組於114年8月29日於新竹看守所召開本年度之第三季視察會

議。本次會議，由該所衛生科提供書面資料說明「收容人於入所

後整體醫療處置」情形，整體醫療處置事項種類涵蓋所內醫療及

所外相關單位推動及相關計畫，推動上均需要其他單位配合，整

體而言所內在收容人整體醫療處遇這方面，做得非常完善，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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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也很辛苦。 

2. 為能更加深入了解收容人作業狀況，本小組於114年8月29日會議時，就整體收容人醫療處置相關書面文

書審查及實際勘察了解，該所對於收容人由入所後之新收健檢，有提供完整紀錄內外傷及相關疾病紀

錄情形及後續安排的醫療處置流程，對於收容人相關醫療處置相當完備，另有關所方衛生科向醫療單位

申請查詢入所收容人有關法定傳染病訊息，無法確切得到明確回覆前，依本次會議結論應儘速安排完

成法定傳染病篩檢，篩檢期間並為適當隔離措施以維護收容人基本健康權益。 

3. 訪視勘查戒護區及開啟外部視察意見箱，共11處所，本季收容人投遞本小組意見箱計0件： 

  
戒護區意見箱開啟紀錄 

 

三、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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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視察內容及建議 機關列席人員回覆(機關處理情形)： 

收容人於

入所後整

體醫療處

置 

◎視察重點及內容： 

一、 主席(召集人)李委員郁慧: 

請所方衛生科就這次主題有關收容

人整體醫療處置細節部分，先行進

行講解。 

※李委員郁慧反饋: 

經所方衛生科說明了解，有關整體

醫療處置事項種類涵蓋所內醫療及

所外相關單位推動及相關計畫，推

動上均需要其他單位配合，整體而

言所內在收容人整體醫療處遇這方

面，已經做得非常完善，承辦人員

也很辛苦。 

※林委員瓊嘉對有關向主觀單位查

詢有關法定傳染病資料受阻及血糖

檢測反饋: 

1. 第一個部分:依監獄行刑法第56

條第一項:「為維護受刑人健康

或掌握其身心狀況，監獄得蒐

集、處理或利用受刑人之病歷、

醫療及前條第1項之個人資料，

以作適當之處置」。及第2項:

 ◎回覆及處理情形： 

一、 主席(召集人)李委員郁慧提議，回覆說明： 

衛生科在訂定這次主題主要目的也是想讓委員們能

夠在本所醫療處置有更佳的了解，體整醫療處置均

須考量收容人刑度，以下跟委員說明: 

(一) 新收健康檢查及面臨困境: 

收容人入所在不知道所內醫療措施情形之下，

除了我們會會同醫師先進行健康檢查病況的了解，

做有關理學上的檢查，包括視力、身高、體重及以

往病史等之外，我們還有公務預算的介入對收容人

在一個月內針對法定傳染病及 X 光的篩檢。 

另外我們辦理新收時，遇到的困境是有關法定

傳染病，特別是 HIV 的收容人的部分，因為礙於感

染條例（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

保障條例）第14條:「主管機關、醫事機構、醫事

人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感染者之姓名及病歷等有關

資料者，除依法律規定或基於防治需要者外，對於

該項資料，不得洩漏。」之規定，本所向醫療單位

申請相關資料，均予以拒絕，我個人也有對這方面

進行陳情，而近期我們也接到醫療單位回覆說明前

揭資料，因涉及基於個人保護處遇及個資法部分，

無法提供，也許醫療單位當局也須要面對其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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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監獄得請求機關

（構）、法人、團體或個人提供

相關資料，機關（構）、法人、

團體或個人無正當理由不得拒

絕。」之規定，相關單位以個人

資料保護說詞拒絕，與所方為蒐

集、處理之目的相符有違，監獄

(所)是為了避免集體感染，屬於

社會公益的情形之下，向主管機

關申請查詢，個人認為醫療單位

看法存疑，我們應該回到法規範

面，不得拒絕，相關單位解讀上

有很大的錯誤。 

2. 第一個部分:依照規定血糖的檢

測，限護理人員以上才能夠執

行，實務上照服員還是有在協

助檢測，但是施打胰島素家人

可以施打，說照服員不能打，

要醫師、護理人員才可以打，

我們不能僅憑一句侵入性治療

而限制施打，延誤治療危害他

人健康。再依監獄行刑法第55

條第1項:「監獄對於受刑人應

關，如警察局，而堅持立場，一視同仁不予提供。 

因為前揭說明因素無法即時查詢，相對的造成

我們辦理新收時，特別是 HIV 的收容人，當收容人

告知我們他是 HIV 患者時，我們無法用健保卡查

詢，第一時間無法了解收容人即時真實病狀。而我

們目前現行為了避免因無法查詢相關訊息而交互感

染情形，衛生科將依法務部矯正署113年9月16日法

矯署醫字第11306004600號函示，新收入所收容人

於一個月內完成法定傳染病(HIV)篩檢，如入所收

容人自述有 HIV 或其他法定傳染病，而查無相關資

料，衛生科將儘速安排抽血或其他檢查，抽血檢查

等待報告期間之疑似個案，將請戒護科安排於單人

舍房獨居暫時隔離。 

(二) 有關收容人檢傷的部分: 

在法務部矯正署於113年12月6日法矯署醫字第

11306005720號函，有關附件「法務部矯正署頒各

機關新收(還押)收容人內外傷紀錄表」中，新增量

測項目:血糖(自述糖尿病患者加驗)的部分，矯正

署醫療組把這個區塊納入新收檢傷範圍，有其必要

性，相信也付出相當的努力及勇氣，因為醫師主張

血糖的量是屬於穿刺的行為，需要有家屬同意及醫

師處置之下，才能夠進行。其實近幾年矯正機關在

血糖遇到的問題，也是層出不窮，例如當新收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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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為健康評估，並視實際需

要施行健康檢查及推動自主健

康管理措施。」及第2項:「施

行前項健康檢查時，得為醫學

上之必要處置。」原則上我們

希望是收容人申請，我們協助

來做，但是如果在收容人低血

糖或高血醣情形下，機關無法

主動進行必要處置，林醫師已

經在法律上有扭曲解讀情形。 

※李委員郁慧反饋: 

目前現今糖尿病有年輕化趨勢，再

另行限制有關糖尿病檢測及施打胰

島素對象，確實可能危害他人健康

之疑。 

※曾委員惟靈反饋: 

社會上的長照機構或康復之家，在

住民入住之前，也都是要進行健康

檢查，法令上都有強制規範入住住

民都要提供健康情形報告，同時也

是評鑑重點項目之一，在這裡提供

這方面的訊息希望所方能順利執行

獲得入所收容人法定傳染病資料，

人因神智昏迷不醒，未告知機關情形之下，需要即

時判斷(酒癮、毒癮或血糖)以後續處理應對，112

年間他機關也因為判斷上問題面臨家屬提出質疑而

提出訴訟。而我們在實務上也有同樣的疑義，因為

測量血糖患者自己都可以進行測量，為何需要醫師

處方才能進行，所以我們在對新收收容人進行測量

時，都會先行告知，並由自述為糖尿病患者在我們

指導之下進行量測，避免疑義，同時也能了解收容

人糖尿病情形，給予適當醫療處置防止酮酸中毒呈

現昏迷情況，造成遺憾。 

(三) 有關新竹國軍醫院健保相關合作機制: 

我們專屬合作醫院是新竹國軍醫院，有關收容

人看診，是由國軍醫院入所來進行診治，開立處方

簽，配置藥物，另診治中發現有收容人無法於所內

處理之醫療問題，我們就會安排進行戒護外醫，而

原則上只能受限在我們指定醫院進行進一步診治，

除非全程自費引進醫療團隊，經機關審核後進行醫

療。 

另外有關移送病監的部分，我們專屬病監在臺

中監獄(培德醫院)，肩負接收各矯正機關需洗腎、

患有嚴重精神病之收容人。當病監無法收容時，我

們就會進行保外醫治評估，而保外醫治審核須符合

受刑人保外醫治審核基準及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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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跟醫療單位承辦人員協調溝通看

看。 

二、 主席(召集人)李委員郁慧提議: 

(一) 有關收容人新收健康檢查是

否有相關法律規定依循，收容

是否可以拒絕? 

(二) 另外收容人入所後一個月內

須完成免費性病篩檢是否有法

律依據? 

 

 

◎視察具體建議：有關法定傳染病相關防

治作為，經所方說明後，無其他相關建

議。 

情形，而其中在實務上在判定上最重要是受刑人已

無法自理生活，且家屬願意具保。 

(四) 有關配合國民健康局調查及國健署推廣部分: 

有關健康評估問卷，無法像在所外有相關經費

及補助，但我們對於針對法定傳染病的部分，新收

體檢時會介入進行抽血、X 光檢查，其中因為經費

關係在法定傳染病抽血的部分就沒有介入，但是在

X 光檢查項目還是維持。 

另有關成人健檢跟癌篩的部分，因為我們收容

人在年齡上較年輕化，我們每半年會調查一次，符

合條件的收容人會實施健康檢查，另外口腔黏膜篩

檢的部分，其實也是我們常做的檢查，因為我們裡

面有合作健保牙醫，牙醫師會進行口篩，如果發現

收容人口腔有異常情形，我們會安排轉診到醫院治

療。 

(五) 有關配合疾管署 LTBI 及 C 肝篩檢計畫的部分: 

我們在潛伏性肺結核方面：雖然本所收容人流動率

相當高，但是我們投入的資源與努力都沒有間段

過，過程中常遇到收容人只要一篩檢出陽性反應，

就會認為自己有肺結核，常造成我們的困擾，但是

我們還是會耐心向收容人說明，請收容人及早治

療。而在 C 肝的部分我們會要求篩檢率提高，而非

在治癒率上，因相關藥物屬於小分子的藥物，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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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購置費用高，且不能間斷治療，我們如遇到移

監或出所患者，我們會即時通知合作醫院 C 肝管理

人員持續追蹤完成治療療程。 

(六) 有關年度疫苗注射的部分: 

我們每年對於流感疫苗注射都會很努力在做，因為

符合條件收容人，非在第一時間(10月初)全部開放

給各矯正機關施打，受限於疾管署疫苗數量控管，

階段性開放給予各矯正機關收容人施打，通常施打

期間完畢後若有剩餘才會在農曆過完年約3月份全

然開放施打，依以往經驗流行率已經下降，所內收

容人大多已感染且已治癒，但是我們承辦人還是會

很努力完成相關疫苗注射率，而有關疫苗針劑數量

部分，我們有向主管單位反應，主管單位回覆會盡

量協助我們爭取，以提高疫苗施打及覆蓋率，防止

有群聚感染情形。另外關於 COVID-19及猴痘疫苗

部分，不管是被告或受刑人如有意願施打，我們會

連繫合作醫院攜帶疫苗入所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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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及書面審查 戒護區實地勘查 

 

二、 關於主席(召集人)李委員郁慧提議，回覆說明: 

(一) 有關各類型收容人新收健康檢查規定，是依據

監獄行刑法第13條、羈押法第11條、觀察勒戒處分

條例第6條、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

39條，對新收收容人新收健康檢查，基於維護新收

及其他收容人健康權益，新收健康檢查，不得拒

絕。 

(二) 另有關收容人入所後一個月內須完成免費性病

篩檢部分，是依法務部矯正署107年3月30日法矯署

醫字第10706000960號函辦理。 

 

 

四、 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由外部視

察小組視需要放入)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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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 一、外部視察小組會前參閱相關資 

  料提出具體建議，修正112年 

  度第一季外部視察會議針對本 

  所自我健康照護管理護照手冊 

  數值修正，文獻出處：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第四頁、糖 

  尿病衛教、「容易罹患糖尿病 

  族群」一節、第5點建議修改 

  如下：以下五項組成因子，符 

  合三項(含)以上即可判定為代 

  謝症候群 。 

1. 腹部肥胖:男性的腰圍≧90cm(35

吋)、女性腰圍≧80cm(31吋)。 

2. 血壓偏高:收縮壓≧130mmHg 或舒張

壓≧85mmHg。 

3. 空 腹 血 糖 偏 高 ： 空 腹 血 糖 值

≧100mg/dL。 

112年度第一季外部視察會議， 

  由本所衛生科提請修正具體書面 

  資料，供外部視察小組委員參閱 

  完成。 

 

 

 

 

 

 

 

 

 

 

 

 

 

 

 

 

 

         解除追蹤。 

 

112 
 
 
 

1 二、外部視察小組會前參閱相關資 

  料提出具體建議，修正112年 

  度第一季外部視察會議針對本 

  所自我健康照護管理護照手冊 

  數值修正，文獻出處：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第四頁、糖 

112年度第一季外部視察會議， 

  由本所衛生科提請修正具體書面 

  資料，供外部視察小組委員參閱 

  完成。 

 

         解除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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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病衛教、「容易罹患糖尿病 

  族群」一節、第5點建議修改 

  如下：以下五項組成因子，符 

  合三項(含)以上即可判定為代 

  謝症候群 。 

1. 腹部肥胖:男性的腰圍≧90cm(35

吋)、女性腰圍≧80cm(31吋)。 

2. 血壓偏高:收縮壓≧130mmHg 或舒張

壓≧85mmHg。 

3. 空 腹 血 糖 偏 高 ： 空 腹 血 糖 值

≧100mg/dL。 

 

112 
 
 
 

1 三、外部視察小組會前參閱相關資 

  料提出具體建議，修正112年 

  度第一季外部視察會議針對本 

  所自我健康照護管理護照手冊 

  數值修正，文獻出處：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第四頁、糖 

  尿病衛教、「容易罹患糖尿病 

  族群」一節、第5點建議修改 

  如下：以下五項組成因子，符 

  合三項(含)以上即可判定為代 

  謝症候群 。 

1. 腹部肥胖:男性的腰圍≧90cm(35

吋)、女性腰圍≧80cm(31吋)。 

2. 血壓偏高:收縮壓≧130mmHg 或舒張

壓≧85mmHg。 

3. 空 腹 血 糖 偏 高 ： 空 腹 血 糖 值

112年度第一季外部視察會議， 

  由本所衛生科提請修正具體書面 

  資料，供外部視察小組委員參閱 

  完成。 

 

         解除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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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g/dL。 

     

 

五、 附件(如會議紀錄、詢問紀錄、函件等等…) 

(一) 檢附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 114 年度視察計畫依 113 年 12 月 06 日訂定。(附件一) 

(二) 檢附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114年度第三季會議紀錄1份。(附件二) 

(三) 檢附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114年度第三季權責機關回覆1份。(附件四)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 114 年度視察計畫 
113 年 11月 19日訂定 

 

季度 主題 召集人 說明 

第一季 
高齡收容人生活處遇權益維

護 
曾惟靈委員 

矯正機關高齡收容人逐年增加，此類收容人身體機能逐漸老化，常伴

隨慢性或重大疾病，噩需強化醫療照護；心理較為孤獨與沮喪憂慮，

易受其他收容人欺凌，因此在各項處遇上皆需投入更多人力和資源，

以保護其權益。 

第二季 本所委託加工現況與就業 林瓊嘉委員 
委託加工現況與就業：矯正署近年來希各單位洽商就業中心等單位，

尋求委託加工廠商媒合，提升技術性及市場性之加工作業，避免以紙

類加工為大宗。說明本所委託加工現況、招商困境及就業之可能性。 

第三季 
收容人於入所後整體醫療處

置 
李郁慧委員 

收容人於入所後整體醫療處置現況：讓收容人了解，入所後進行之身體

檢查目的及可使用的醫療服務。 

第四季 禁見被告基本權益及生活照

護 
林瓊嘉委員 

人權思想演變至今，對於犯罪人或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障，除法律規

定外，身為人的基本權利不可因其犯罪或涉及犯罪而剝奪，亦應該享

有基本權益及生活照護，爰此，本所對於禁見被告生活起居、飲食照

護、身心健康與輔導及出所轉銜等，均有提供良好且完善的照護。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

外部視察小組114年度第三季會議紀錄
時    間：114年8月29日（星期五）下午15：00

地    點：秘書室會議室

召 集 人：李委員郁慧

出席委員：林委員瓊嘉、曾委員惟靈

列席人員：沈秘書宏達、戒護科朱科長文宗、衛生科楊科長裕賢、戒護科蔡主

任管理員峯瑞

壹、 主席致詞：
本次視察重點是所內收容人於入所後整體醫療處置，現行各矯正機關

面對超收擁擠的收容環境及收容人高齡化之來臨，所以法務部矯正署近年

來也相當重視高齡化議題，函文各機關指引高齡收容人處遇、新收健檢及

罹患疾病相關處置指引，此次就所內相關整體醫療處置進行檢視與討論，

來確保收容人羈押或服刑中的醫療保障，以維護身體健康的權益。

貳、 視察案源及內容：
(一) 依據113年12月06日修正之「外部視察小組114年度視察計畫」(附件一)。
(二) 本季視察主題為：「收容人於入所後整體醫療處置」。

參、 機關列席人員回覆(機關處理情形)：
一、 前言：

被羈押入所或入監服刑對收容人是很大的壓力，除了本身案件調查的不確

定性，環境的改變及生活型態的重新適應，造成許多身體及心理的問題，

藉由介紹看守所內能提供之醫療服務，除可讓收容人如何使用醫療量能以

儘快適應所內生活，安心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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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容人於入所後整體醫療處置介紹：
(一) 新收健康檢查

辦理新收收容人健康檢查及定期檢查之目的，係基於矯正管理及公

共衛生防疫需求，透過健康檢查及早發現潛在健康問題，特別是針對傳

染病進行篩檢，除可作為後續管理措施之基礎，依檢查結果適當分流或

隔離，可降低群聚感染風險，確保收容人與工作人員健康安全，建立兼

具管理效能與健康保障矯正機關環境。

依據監獄行刑法第13條、羈押法第11條、觀察勒戒處分條例第6條、

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39條，收容人新收健康檢查，應於

入機關後10日內完成，尿液、血液篩檢(梅毒及 HIV)及胸部 X 光攝影(肺

結核)入機關後1個月內完成。如檢查結果有異常，安排看診配合醫囑指

示給予隔離、門診治療或複驗。

新收入所當日戒護科同仁進行檢身作業、基本資料調查及生命徵象

監測，無身體不適情形，於中央台沐浴完成後，依身分別安排舍房，生

命徵象數據及身體疾病紀錄於「收容人內外傷紀錄表」，當下有身體不

適情況，上班時間通知衛生科立即處理，遇夜間及假日則依「矯正機關

收容人緊急外醫檢視表」評估，有需要立即安排戒護外醫。

衛生科每週一及週四安排桃園國軍總醫院新竹分院醫生進行健康檢

查與皮膚病篩檢，如健康檢查發現身體異狀，醫師立即看診給予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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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檢查

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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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及 HIV 血液篩檢

胸部 X光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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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 X光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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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矯政機關提供之醫療看診機制

新收入所隔日衛生科醫事人員將「收容人內外傷紀錄表」收集，初

步了解收容人情況，對每一位收容人進行過去病史調查、評估目前身體

狀況及全身皮膚檢查，有身體異狀或主訴身體不適，安排當日門診由醫

師看診，開立藥物治療，依醫囑安排後續相關血液、尿液、X 光⋯等檢驗

(查)。

戒護外醫：如有所內門診無法處理之疾病，由醫師開立轉診單，衛

生科安排後續轉診事宜，轉診以桃園國軍總醫院新竹分院為主，除非因

病況特殊，該院無法處理之情形，經醫師評估轉診他院，改轉診至新竹

馬偕紀念醫院或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設醫院新竹台大分院。

移送病監：罹患嚴重精神疾病、需長期血液透析⋯等重大疾病受刑

收容人，可依監獄行刑法第62條第1項規定申請至中區醫療專區-臺中監

獄附設培德醫院治療。(羈押被告不適用)。

自費延醫：依監獄行刑法第61條第1項規定，受傷或罹患疾病之受刑

人接受全民健康保險提供之醫療服務或經監獄委請之醫師醫治後有正當

理由需由其他醫師診治，而請求自費於監獄內延醫診治時，監獄得予准

許；延請醫師至矯正機關內提供醫療。(羈押被告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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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內門診

所內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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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每季健康評估(所內常規作業)
收容人入所後進行1次健康檢查，每3、6、9、12月，衛生科安排每季

健康評估，並將資料登入獄政系統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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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人健康檢查及癌症篩檢(國建署長期推廣)
為維護國民健康，早期發現慢性病、早期介入及治療，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提供年滿30歲以上未滿40歲民眾每5年1次成人健康檢查，40 

歲以上未滿65歲民眾每3年1次成人健康檢查，55歲以上原住民、罹患小

麻痺且年在35歲以上者、65歲以上民眾每年1次成人健康檢查。

因 B、C 型肝炎為慢性肝病及肝癌死亡主要原因，國內每年因慢性肝

病、肝硬化及肝癌造成13,000人死亡，肝癌更高居癌症死因第二位，為

配合國家消除 C 肝政策，經諮詢專家建議，調整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B、C 

型肝炎檢查年齡為45歲至79歲終身一次。

癌症篩檢可以早期發現癌症或癌前病變，經治療後可以降低死亡率

外，還可以阻斷癌前病變進展為癌症，政府補助五大癌症篩檢乳癌、子

宮頸癌、大腸癌、口腔癌及肺癌。

上述醫療服務因收容人身分特殊不方便至醫療院所進行檢查，故癌

症篩檢部分安排糞便潛血檢查(45歲至未滿75歲每2年1次)及口腔黏膜檢

查(30歲以上有嚼檳榔或吸菸者、18歲以上有嚼檳榔原住民，每2年1次) 

於所內施作。

相關檢查若報告異常，經醫師看診評估開立藥物治療及後續追蹤，

如遇所內無法處理之情況，開立轉診單戒護外醫至醫院進行檢查，或轉

介至專科醫師看診安排後續治療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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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健檢

成人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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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LTBI 及 C 肝篩檢治療專案計畫(配合疾管署衛生局計畫)
監所環境特殊為人口密集機構，收容人進出移動頻繁，即使新收入

所時與每年年度安排胸部X光檢查，但仍難避免有肺結核個案，且因應我

國加入 WHO 2035消除結核計畫，矯正署與疾管署自109年度起共同合作推

動「矯正機關潛伏結核感染篩檢與治療計畫」，由當地衛生局與矯正機

關特約健保承作醫院共同合作，於矯正機關內提供計畫對象之檢驗與治

療。

調查在所收容人為限，不含被告、觀察勒戒、借提、另案、監外作

業及少年等，由衛生局提供衛教辦理說明會前宣導，彙整收容人相關疑

慮後，衛生局入所辦理說明會說明篩檢及治療程序，提供意願調查表了

解收容人參予意願，針對有意願收容人進行 IGRA 抽血檢驗。

IGRA 檢驗報告陽性，安排胸部 X 檢查，疑似肺結核安排所內胸腔專

科醫師看診，經醫師說明後依收容人意願安排治療，收容人服藥前，醫

院妥善衛教副作用及相關注意事項，定期評估收容人服藥副作用，並即

時處理，看守所依收容人病情狀況，安排戒護外醫或所內門診診治。每

週一至週五，由關懷員進入看守所執行都治，若發現收容人服藥後出現

副作用，則通知醫院個管師，供醫師評估後續用藥參考。週六及週日由

看守所負責親眼目視收容人服藥。

收容人經醫師評估後建議應接受治療，惟收容人拒絕接受者，請其

簽署放棄治療聲明書，造冊加強症狀評估(七分篩檢)及每年 CXR 檢查追蹤，

並納入移監所交班事項。治療期間，收容人如有移/出監所，看守所則通

知醫院及衛生局，以利衛生局辦理個案治療轉銜流程。

14



15



矯正機關內C肝盛行率約5成，響應世界衛生組織（WHO）2030年消

除病毒性肝炎的目標，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與法務部矯正署自2023 年

9月起，合作推動「2023-2025矯正機關 C 型肝炎篩檢及治療計畫」，全

國共計45家監所及29家承作醫院納入計畫配合執行，由縣市衛生局協

調並整合轄區監所承作的醫療院所團隊及資源，進入監所為收容人篩

檢。2025年盼在5.7萬名收容人達到8成篩檢目標；今年在扶輪社支持

下，預估可治療約6000名 C 肝陽性且需治療的收容人。

(六) 年度疫苗注射(配合疾管署衛生局推廣辦理)
衛生福利部為維護國人健康，避免其因罹患流感導致嚴重併發症或

死亡，開放公費接種流感疫苗，包括65歲以上者、滿6個月以上學齡前幼

兒、國小/國中/高中職/五專1-3年級學生、具有潛在疾病者（高風險慢

性病、罕見疾病及重大傷病）、孕婦、6個月內嬰兒之父母、幼兒園托育

人員、托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居家托育人員（保母）、醫事及衛生防疫相關

人員、禽畜相關及動物防疫相關人員等。分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開打，

如疫苗有剩餘開放全民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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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10年起推動國人接種COVID-19疫苗，且因應COVID-19病毒變異持

續提供新病毒株疫苗，以提升國人可對抗流行病毒株之免疫保護力，降

低感染後發生重症及死亡風險。COVID-19疫苗實施對象針對滿6個月以上

民眾，具有中華民國身分或持有居留證之外籍人士。

配合政府政策及疫情變化，不定期辦理猴痘疫苗接種，安排衛教課

程宣導，鼓勵注射疫苗，安排符合資格收容人施打疫苗。

疫苗注射

疫苗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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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
經審查前揭資料依所方相關措施辦理之，除書面資料外另會議中所

方報告提出為確實掌握新收收容人健康情形，預防機關發生群聚感染情

形，向醫療單位申請查詢入所收容人有關法定傳染病之資料，無法確切

得到明確回覆。

上述情形，先行由所方衛生科，依矯正署函示，新收入所收容人於

一個月內完成性病篩檢，如入所收容人自述有 HIV 情形，但查無相關資

料，衛生科將儘速安排抽血檢查，抽血檢查等待報告期間之疑似個案，

會請戒護科安排於單人舍房獨居。

爾後所方衛生科如有查詢需求，亦應向醫療單位進行查詢，並請所

方將每次查詢結果，製成紀錄。

伍、 其他討論事項:

伍.一.一、 本季收容人投書外部視察意見箱1件。(附件一)
(一) 陳情內容：

1. 申訴人陳員於114年6月14日與1XXX吳OO(以下稱吳員)在舍房嬉

戲後，於114年6月18被不知名的同學投書陷害誤以為本人在

霸凌吳員。

2. 申訴人補充陳述於114年6月14日晚上休息時間與吳員聊及之前

對賭(美國職棒)吳員欠本人債務的事情，並與吳員達成協議以

捏耳、擠臉等嬉戲行為抵銷，後來演變成霸凌事件。
伍.一.二、 查處方式：依所方及申訴審議小組決議，對投訴人施以違規處分。
伍.一.三、 決議：審查投訴資料及申訴審議小組所提供相關資料，經查核處

理相關資料適當合法，也建請所方，未來有關於加強防範收容人霸凌、

欺凌事件及對於違規收容人確實依規定處分。

陸、 次季視察事項訂定：

依據「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114年度視察計畫」次季

視察主題為「禁見被告基本權益及生活照護」，召集委員為林委員瓊嘉。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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